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监督管理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为使你单位的建设工程圆满完成，保障我县城乡规划的有序实施，需要对你单位的建设工程实施规划批后监督管理。根据《交城县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监督管理办法》，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：
一、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，不得随意变更；确需变更的，必须向原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，依法按程序办理变更手续后方可实施。
二、建设工程放线前，至规划核实合格期间，需在施工现场出入口等显著位置设立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牌》，并保持公示牌内容清晰、完整。公示牌应当载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、建设项目名称、建设单位名称、建设位置、建设规模、层数、高度、使用性质、设计单位名称、施工单位名称、监理单位名称、监督举报电话等内容。
三、你单位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出具规划放线（定线）测量报告，并告知自然资源部门赴现场监督放线。建设工程施工到基础±0.00时，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验线。申请验线时，应当提交放线报告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等相关材料。建设项目经验线合格后方可开工建设。
四、在建设工程基础施工、地面首层、顶层封顶、建设工程外装修、室外配套工程等建设环节，请及时与监管部门联系，以便开展批后监督管理工作，确保建设工程按许可内容建设（涉及配建工程的，同步告知对应协同监管部门）。接受监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过程中，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。
预祝你单位的建设工程顺利开工建设！


[行政审批部门]
     年   月   日


